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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2026年度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

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3号）《重庆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（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37号）等规定，区政府办公室编制了《2026年度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目录》），《目录》已经区委、区政府同意，现予印发，并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一、依法履行程序。各承办单位要细化任务安排，明确工作责任和完成时限，严格履行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，按时高质量完成决策事项。
二、实行动态管理。《目录》实行动态管理，根据区政府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情况，确需对列入的决策事项进行调整或者新增事项的，由决策承办单位书面说明理由，经充分研究论证后按照编制程序报区政府审批后执行。

三、强化跟踪问效。《目录》印发实施后，区政府办公室将会同区司法局，对《目录》执行情况和重大行政决策有关工作加强跟踪问效，定期追踪掌握决策事项的实施进展，确保各项决策闭环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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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2026年度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

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	序号
	决策事项
	承办单位
	决策时间

	1
	《重庆市黔江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》
	区发展改革委
	一季度

	2
	《2025年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完成情况及2026年区级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建议》
	区发展改革委
	一季度

	3
	《黔江区“十五五”生态环境保护规划（2026—2030年）》
	区生态环境局
	二季度

	4
	《黔江区“十五五”商务发展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规划（2026—2030年）》
	区商务委
	二季度

	5
	《黔江区“十五五”文化旅游体育发展规划（2026—2030年）》
	区文化旅游委
	二季度

	6
	《黔江区“十五五”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（2026—2030年）》
	黔江高新区

管委会
	二季度

	7
	《黔江区“十五五”农业农村发展规划（2026—2030年）》
	区农业农村委
	二季度

	8
	《黔江区“十五五”科技创新发展规划（2026—2030年）》
	区科技局
	二季度

	9
	《黔江区“十五五”教育事业发展规划（2026—2030年）》
	区教委
	二季度

	10
	《黔江区结核病患者医疗补助实施方案》
	区卫生健康委
	二季度

	11
	《黔江区“十五五”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（2026—2030年）》
	区交通运输委
	三季度

	12
	《黔江区“十五五”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规划（2026—2030年）》
	区住房城乡建委
	三季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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